八月二十日

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四
聖伯爾納鐸院長（聖師）（紀念）

聖人在1090年出生於法國方旦，自幼接受良好教育。1113年，入熙篤隱修院修道；不久，被選為格來福隱修院院長，以身作則，革新隱修生活，領導會士修德成聖，成績卓著，各方問道而來的人，絡繹不絕。當時教會發生分裂，聖人便周遊歐洲各地，謀求恢復教會之和平與統一。

聖人有關神學及靈修學著作甚多，且文筆盡露聖經的甘飴，故聖人也被稱為「蜜口聖師」。聖人於1153年安逝。聖人被譽為熙篤會的第二會祖。1830年被尊為教會聖師。

進堂詠

賢明之士要發光有如穹蒼的光輝；那些引導多人歸於正義的人，要永遠發光如同星辰。（達l2:3）
集禱經

天主，你使聖伯爾納鐸院長，被對你殿宇所懷的愛火，耗盡自己，在教會中發放光明；求你使我們藉他的轉求，也具有同樣的愛火和精神，善度光明之子的生活。因你的聖子、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

讀經一（我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，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。）
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　36:23-28

上主說：「我要使我的大名顯聖，即在異民中被褻瀆，即你們在他們中所褻瀆的聖名；當我在你們身上，在他們眼前顯為聖的時候，異民就要承認我是上主。我要把你們從異民中領出，從各地聚集你們，領你們回到你們的地域。那時，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，潔淨你們，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偶像。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，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，從你們的肉身內取去鐵石的心，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。我要將我的神賜於你們五內，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，恪守我的誡命，且一一實行。如此，你們要居住在我賜給你們祖先的地方；你們要作我的百姓，我作你們的天主。」——上主的話。

（默想片刻）
答唱詠　詠51:12-13,14-15,18-19
【答】：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，洗淨你們的各種不潔。

領：天主，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。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，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。【答】
領：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，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。我要給惡人教導你的道路，罪人們都要回頭，向你奔赴。【答】
領：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，我獻全燔祭，你也不喜歡。天主，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；天主，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。【答】
福音前歡呼

領：亞肋路亞。

眾：亞肋路亞。

領：你們今天不要再那樣心硬，但要聽從上主的聲音。

眾：亞肋路亞。

福音（凡你們所遇到的，都請來赴婚宴。）
恭讀聖瑪竇福音　22:1-14

那時，耶穌用比喻對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：「天國好比一個國王，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。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婚宴，他們卻不願意來。他又派其他的僕人去，說：你們對被請的人說：看，我已經預備好了我的盛宴，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，一切都齊備了，你們來赴婚宴吧！他們卻不理：有的往自己的田裡去了，有的作自己的生意去了，其餘的竟拿住他的僕人，凌辱後殺死了。國王於是動了怒，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，焚毀他們的城市。然後對僕人說：婚宴已經齊備了，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。如今你們到各路口去，凡是你們所遇到的，都請來赴婚宴。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到的，無論壞人好人，都召集了來，婚宴上就滿了坐席的人。

「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，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，便對他說：朋友，你怎麼到這裡來，不穿婚宴禮服？那人默然無語。國王遂對僕役說：你們捆起他的腳和手來，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；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。因為被召的人多，被選的人少。」——上主的話。

（講道後默想片刻）
獻禮經

上主，聖伯爾納鐸曾以卓越的言行，勇敢地維護你教會的秩序與和諧；求你悅納我們今天為紀念他而呈獻的共融與和平之祭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亞孟。

領主詠

我們所宣講的，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他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（格前1:23-24）




  （領主後默禱片刻）

領聖體後經

上主，願我們所領受的天上神糧，在我們身上產生功效，使我們追隨聖伯爾納鐸的芳表，並遵從他的教誨，全心熱愛你降生成人的聖子、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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